


臺中市都市更新案件審議收費標準總說明 

臺中市政府為辦理臺中市都市更新事業概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權利變換計畫擬訂或變更案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更

新地區案件之審議作業，考量行政作業成本，並本於使用者、受益者付

費原則，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臺中市都市更新案件審

議收費標準」，條文計六條，其要點如下： 

一、 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 收費項目、收費標準及繳納時點。（第三條） 

四、 得免收審議費之範圍。（第四條） 

五、 已繳納之審議費不予退還之情形。（第五條） 

六、 施行日期。（第六條） 

 



臺中市都市更新案件審議收費標準 
名稱 說明 

臺中市都市更新案件審議收費標準 本自治規則名稱。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

府都市發展局。 

主管機關。 

第三條  都市更新案件審議費，包括基

本項目審議費及加計項目審議費，收

費項目及收費標準如附表。 

都市更新實施者（以下簡稱實施

者）應於申請都市更新案件時繳納基

本項目審議費。 

都市更新案件經臺中市都市更新

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組成專案小組調查

者，實施者應於每次專案小組會議召

開前繳納加計項目審議費。 

收費項目、收費標準及繳納時點。 

第四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收審

議費： 

一、更新單元位於依都市更新條例

（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款劃定之更新地

區。 

二、實施者為臺中市政府或依本條例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設立之都市更

新會。 

三、更新單元內全部以整建維護方式

實施之都市更新案件。 

四、有危險之虞之高氯離子混凝土或

經偵檢確定遭受放射性污染之建

築物。 

五、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

炸或其他不可抗力事由致遭受損

害，有重建必要。 

六、配合臺中市政府指定之專案。 

一、明定得免收審議費之範圍。 

二、為協助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符

合第一款、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

者，依規費法第十三條第三款規

定，予以免徵規費；為鼓勵民眾成

立更新團體自主辦理都市更新及針

對公辦都更案件依規費法第十三條

第三款及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亦得

予以免徵規費；為利都市更新之政

策推動，第三款配合政策補助案件

及第六款配合臺中市政府指定專案

者，依規費法第十三條第三款規

定，予以免徵規費。 

三、都市更新條例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所定符合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例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之建築物，其第一款情

形得適用本條他款規定免收審議

費，且其第二款所定「經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實務執行上由辦理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機構及其人員簽證認定，為避免

浮濫，爰本條第一款免收事由未納

入都市更新條例第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 



第五條  依本標準所定應繳納之審議

費，經實施者撤回或經臺中市政府都

市發展局駁回者，已繳納之審議費，

不予退還。 

都市更新申請案件，經實施者撤回或經

臺中市政府駁回時，已繳納之審議費，

不予退還。 

第六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施行日期。 

 



 

附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審議費 

基
本
項
目 

一、事業概要 申請都市更新事業概要核准。 四萬五千元 

二、計畫報核 

1.申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以下簡稱事業計畫）報
核。 

十四萬元 

2.申請權利變換計畫（以下簡稱權變計畫）報核。 十三萬元 

3.一併申請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報核。 十八萬五千元 

三、一般變更 

1.申請一般變更事業計畫。 十三萬元 

2.申請一般變更權變計畫。 十三萬元 

3.一併申請一般變更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 十七萬五千元 

四、簡易變更 

1.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之簡易變更事業計
畫，應依本條例第三十三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十萬五千元 

2.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之簡易變更事業計
畫，免依本條例第三十三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五萬元 

3.申請本條例第四十九條規定之簡易變更權變計

畫。 
五萬元 

4.一併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
簡易變更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應依本條例第三
十三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十四萬五千元 

5.一併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九條之簡易
變更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免依本條例第三十三
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九萬五千元 

五、自行劃定 

1.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更新地區
（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辦理者）。 

十六萬元 

2.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更新地區
（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辦理者）。 

四萬五千元 

加
計
項
目 

事業計畫或權變計畫案件經臺中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組成
專案小組調查者。 

二萬五千元
（以每次專案
小組會議加
計） 



臺中市都市更新案件審議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第三條    都市更新案件審議費，包括基本項目審議費及加計項目審議費，

收費項目及收費標準如附表。 

都市更新實施者（以下簡稱實施者）應於申請都市更新案件

時繳納基本項目審議費。 

都市更新案件經臺中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組成專案

小組調查者，實施者應於每次專案小組會議召開前繳納加計項目

審議費。 

第四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收審議費： 

一、更新單元位於依都市更新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劃定之更新地區。 

二、實施者為臺中市政府或依本條例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設立

之都市更新會。 

三、更新單元內全部以整建維護方式實施之都市更新案件。 

四、有危險之虞之高氯離子混凝土或經偵檢確定遭受放射性

污染之建築物。 

五、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或其他不可抗力事由

致遭受損害，有重建必要。 

六、配合臺中市政府指定之專案。 

第五條    依本標準所定應繳納之審議費，經實施者撤回或經臺中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駁回者，已繳納之審議費，不予退還。 

第六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審議費 

基
本
項
目 

一、事業概要 申請都市更新事業概要核准。 四萬五千元 

二、計畫報核 

1.申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以下簡稱事業計畫）
報核。 

十四萬元 

2.申請權利變換計畫（以下簡稱權變計畫）報
核。 

十三萬元 

3.一併申請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報核。 十八萬五千元 

三、一般變更 

1.申請一般變更事業計畫。 十三萬元 

2.申請一般變更權變計畫。 十三萬元 

3.一併申請一般變更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 十七萬五千元 

四、簡易變更 

1.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之簡易變更事業計
畫，應依本條例第三十三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十萬五千元 

2.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之簡易變更事業計
畫，免依本條例第三十三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五萬元 

3.申請本條例第四十九條規定之簡易變更權變計

畫。 
五萬元 

4.一併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九條規定
之簡易變更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應依本條例
第三十三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十四萬五千元 

5.一併申請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九條之簡
易變更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免依本條例第三
十三條規定辦理聽證者。 

九萬五千元 

五、自行劃定 

1.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更新地區
（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辦理者）。 

十六萬元 

2.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更新地區
（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辦理者）。 

四萬五千元 

加
計
項
目 

事業計畫或權變計畫案件經臺中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組
成專案小組調查者。 

二萬五千元
（以每次專案
小組會議加
計） 


